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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之瘦肉精。 

五、有關近期爆發 H5N2 高病原性禽流感案例，檢出屬高病原性結果之判定係依一定流程及召集相

關專家及工作小組會議後，始對外發布。對於禽流感疫情爭議，本院農委會已於本年 3 月 9

日成立行政調查小組展開調查，並於同年月 19 日提出調查報告。另為因應高病原性禽流感，

已採行之強化措施包括：即時管制疑似或確定案例場、加強周圍場調查監測、強化主、被動

監測措施及疫情查報、即時啟動全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禽流感防疫措施等，以防杜可能疫情

之發生。 

（七十四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性交易專區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1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360） 

楊委員就性交易專區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成人性交易管理放寬與否，與地方民情風土、價值觀念、土地分區使用有密切關係，應由地方

政府因地制宜，不宜全國統一規範，因此才會依憲法第 111 條規定劃歸地方自治，並於社會

秩序維護法（以下簡稱社維法）增訂部分條文（第 91 條之 1）賦予地方政府得制定自治條例

規劃從事性交易之區域及其管理；有關得從事性交易區域的規劃、選定事宜，中央充分尊重

地方政府的意向和決定。 

二、取締色情是警察機關經常性重點工作，尤其對助長成人性交易如人口販運案件、媒介性交易意

圖賣淫拉客等集團性案件，均投入相當警力持續加強查察取締，也維持相當程度的績效；本

項工作自 95 年起，即係內政部賡續推動「落實婦幼保護及杜絕色情犯罪專案執行計畫」首要

任務之一，亦為「婦幼保護聯繫會報」重點管制事項（每季檢討），目前仍持續積極辦理中

，無執法空窗期。 

三、內政部警政署依據立法院附帶決議，並參酌 95 年至 99 年各地方法院簡易庭對違反社維法第

80 條案件之裁定，審慎訂出「第 1 次違反者，裁處 1,500 元以上，未逾 6,000 元；第 2 次違反

者，裁處 6,000 元以上，未逾 12,000 元；第 3 次以上違反者，裁處 12,000 元以上至 30,000 元

。」之裁量原則，由各警察機關依上開基準妥適裁罰。 

（七十五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國內豬價下跌，農政單位應啟動九五

機制，以提振豬價，維護豬農權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1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365） 

楊委員就國內豬價下跌，農政單位應啟動九五機制，以提振豬價，維護豬農權益所提質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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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因應豬價下跌，本會業已辦理下列措施： 

(一)聯合各地養豬產業團體或地方政府，密集辦理國產生鮮豬肉促銷活動，以刺激消費量及

買氣。 

(二)啟動肉豬屠宰凍存，並規劃進行外銷輔導，期能短期內處理市場過賸豬源，以使豬價回

穩。 

(三)請養豬戶增加種母豬淘汰率及減少配種量，並請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依產業實際情形，

評估淘汰仔豬或種母豬之必要性，以降低後續豬源供應壓力。 

(四)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「畜牧法」規定，確實清查其轄管養豬場，如有擅自擴大

飼養規模者，依法裁處，以落實毛豬生產總量管制，維持產銷穩定。 

二、關於九五機制方面，說明如次： 

(一)查前開機制較適用於短期季節性農作物，若應用於長期產出且生產成本較高的毛豬產品

，以本（101）年 3 月規格豬（75 公斤以上）之每日平均交易頭數 25,129 頭、平均重量

122.4 公斤，以九五機制直接收購市場交易頭數之 20%即 5,026 頭計算，每日所需經費超

過 3 千萬元，恐本會產銷調節預算無法支應。 

(二)另所收購毛豬，不論進行化製處理，或屠宰凍存，均需再額外編列經費辦理，且尚需考

量化製處理能量，或冷凍倉儲容量；如為凍存，後續釋出亦將影響當時豬價。 

三、綜上，為緊急調節毛豬產銷，現階段仍應以促銷、屠宰凍存及外銷輔導等措施為主，有關促銷

場次、凍存及外銷數量則視實際成效彈性增減，配合淘汰仔豬或種母豬、生產總量管制等中

長程措施，以維護豬農權益。 

（七十六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 101 年 3 月份肥料價格調漲，影響農

民農耕成本，加重農民負擔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

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1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362） 

楊委員就 101 年 3 月份肥料價格調漲，影響農民農耕成本，加重農民負擔之問題所提質詢，

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由於國際肥料原物料價格持續上漲，本（101）年 3 月份依計價機制調整國內肥料價格，但每

包肥料政府補貼 88 元至 277 元不等，整體補貼漲幅比例達 90%。本次調漲後，每公斤農產品

成本約增加 0.02 元至 0.14 元不等，以一期稻作為例，其用肥占生產成本 117,831 元之 8%，價

格調整後每公頃用肥成本增加 492 元，換算每公斤生產增加 0.07 元。 

二、為確保肥料供應，國內肥料價格依計價機制調整出廠價，惟為避免單次漲幅過大造成農民衝擊

，大部分漲幅均政府吸收，4 年來政府累計已投入肥料補貼經費 150 億元，農民負擔漲幅有限


